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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提委會就是要排斥對抗中央的人
「鄧公之問」雖然是在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

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提出，但在討論香

港普選時再次被人提出，是今年3月24日，全國人大

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麒麟山莊與香港立

法會建制派37名議員座談的時候，重新講出來。鄧小

平當時尖銳指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

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

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

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

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

嗎？」

鄧小平的這段話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香港

特區的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對於這一點，喬曉陽

具體表述為：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

官，喬曉陽解釋為何將愛國愛港換一個直白說法，因

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愛國愛港的。現在只講愛國愛

港限制在不能與中央對抗的範圍，這個面就很窄了。

喬曉陽強調，這是設計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一條

底線。

第二層含義，就是「鄧公之問」：普選就一定能選出

愛祖國、愛香港的人來嗎？據權威人士表示，為了回答

和解決鄧小平先生提出的這一問題，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經過反覆討論研究，設計了「提名委員會」來履行守閘

把關職責，將對抗中央的人拒之於特首大門之外，確保

愛國愛港者擔任特首。

提名委員會如何發揮把關作用？關鍵在於堅守

《基本法》規定的機構提名和民主程序。關於候選人

由誰提名的問題，世界上大致有兩種做法：一是由

若干名特定個人提名；二是由一個特定機構提名。

《基本法》規定候選人須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清楚表明提名是提名委員會的整體行為，是

一種「機構提名」，而不是「個人提名」。一般來

說，「民主程序」的含義，就是指少數服從多數的

投票表決程序。要發揮提名委員會的把關作用，就

必須堅持提名委員會作為一個機構或群體，由提名

委員會全體委員投票選舉產生候選人，以體現提名

委員會中多數人的意旨。這樣，就有把握保證不讓

對抗中央的人成為特首候選人。

公民提名的要害是違反《基本法》

最近，所謂「公民提名」被反對派炒作得甚囂塵上，更

聲言要以「公民提名」取代提名委員會。反對派所鼓動的

「公民提名」，是企圖廢除提名委員會提名權，廢除提名委

員會的把關功能，讓對抗中央的人入閘參選當特首。對

此，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公民提名」的

要害，就是違反《基本法》。他說，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制

度源自《基本法》規定，必須以《基本法》為依據。《基

本法》的有關規定是討論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前提和基

礎。就行政長官普選時候選人提名辦法而言，《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

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公民提名」漠視

《基本法》明文規定，誠不攻自破之說。

現在，反對派對《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大肆攻

擊，千方百計要架空提名委員會的把關功能，讓對抗中

央的人入閘。這恰巧

說明當年設計這樣一

個閘口完全是正確

的。這也提醒社會各

界必須捍衛《基本法》

的這一制度設計。

反對派改變對抗立場才有可能當特首

本人有必要在此重申，本文支持提名委員會必須具有

把關功能，排斥對抗中央的人，但並非排斥所有的反對

派人士，除非所有的反對派人士都「對號入座」，自己

承認都是對抗中央的人。

事實上，在兩種情況下，當選行政長官的大門對反對派

是打開的。第一種情況是，現在不對抗中央的反對派人士

並非不可以「入閘」。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最近會見新民黨成

員，主席葉劉淑儀引述張曉明在會面中表示，並非所有反對

派人士都對抗中央。張曉明的講話實際上表明，在中央看

來，有些反對派人士並非對抗中央，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

這個信息值得香港社會尤其是溫和反對派人士高度重視。

第二種情況是，即使過去曾有對抗中央言行的反對派

人士，只要改變對抗立場，認同憲制，遵守「一國」原

則，那麼，當選行政長官的大門對他們還是打開的。對

此，喬曉陽說得很清楚：反對派只要本質上改變，問心

無愧的承認自己是愛國愛港者，那麼《基本法》規定的

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對他們來說，就不是障礙而是合理的

機制。他們什麼都不改變，反過來要求中央改變治港者

必須愛國愛港的立場，接受他們在香港執政，這無論從

什麼角度來講，都是不可接受的。

所謂「鄧公之問」，是指1987年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提出的疑問：

普選就一定能選出愛祖國、愛香港的人來嗎？鄧公的這個反問，結論顯然是「不一定」。據權

威人士表示，為了回答和解決鄧小平先生提出的這一問題，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經過反覆討論

研究，設計了「提名委員會」來履行守閘把關職責，將對抗中央的人拒之於特首大門之外，

確保愛國愛港者擔任特首。需要強調的是，本文支持提名委員會必須具有把關功能，排斥對

抗中央的人，但並非排斥所有的反對派人士，除非所有的反對派人士都「對號入座」，自認都

是對抗中央的人。事實上，在兩種情況下，當選行政長官的大門對反對派是打開的：一是現

在不對抗中央的反對派人士並非不可以「入閘」；二是即使過去曾有對抗中央言行的反對派

人士，只要改變對抗立場，認同憲制，遵守「一國」原則，那麼，當選行政長官的大門對他

們還是打開的。

何以解答「鄧公之問」惟靠提名委員會守閘把關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昨日在香港電

台《左右紅藍綠》節目上，指「真普聯」

提出的「公民提名」方案並無違反《基本

法》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原因是

《基本法》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在邏輯

上，如果提名委員會涵蓋所有選民自然是

最有代表性。看來，鄭宇碩的邏輯是出了

問題，因為他違反了邏輯學三大規律之一

的同一律。

鄭宇碩在節目中不斷強調邏輯，但他的

說法正正是違反了邏輯。《基本法》中提

到的「廣泛代表性」，對象是「提名委員

會」。要符合《基本法》的要求，關鍵是確

保提名委員會的委員來自不同界別；代表

不同利益；反映不同聲音，所以人大《決

定》明確指出，提名委員會應「參照」現

行選舉委員會的構成，正是為符合「廣泛

代表性」要求。請鄭宇碩告訴市民《基本

法》有哪一條訂明有「公民提名」制度？

上世紀60年代，柏克萊加州大學政治學

教授漢娜．皮特金，寫了一本名為《代表

的概念》著作分析「代表性」概念。她在

書中分析了四種類型的代表，當中並沒有

一種是將所有市民或選民都包括在內，就

等如有廣泛代表性。相反她較為稱道的，

是一種描繪性的代表，即是指代表要恰如

其分地描繪整個選民群體，如果現在選民

中有一半是男士、另一半是女士，那麼男

性代表和女性代表的比例也應該是各一

半；如果選民中有10%的少數族裔，那麼

代表中的少數族裔比例也應該是10%。

當然，皮特金的理論並不能簡單套用，

但至少說明一個事實，就是代表性與人數

並沒有必然關係，等於有五萬名最貧窮的

選民提名一位主張民粹的候選人，他就有

廣泛代表性？數萬名建築業工人；數萬名

金融界別人士提名一位候選人，就能夠代

表到其他界別利益？這顯然是不可能。同

屬學者，皮特金教授對何謂代表性作出了

嚴謹、學術上的劃分，但鄭宇碩卻一味說

「全民提名」就最有「廣泛代表性」。如果

這些違反邏輯違反法律的說話出自「學民

思潮」一班學生之口，市民不會奇怪，但

出自鄭宇碩教授之口卻令人愕然，為什麼

同為教授水平卻差這麼遠？

一個學者缺乏邏輯已是不該，更令人側

目的是還故意扭曲事實，連基本的求真求

實的操守也付之闕如。他在節目中指人大

《決定》表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

員會構成，「可參照」等如是必須遵循；

然則，《決定》同樣指2020年「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

普選產生的辦法。」鄭宇碩反問這是否等

如2020年必定要全面實行普選？鄭宇碩自

以為鑽到空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實

際卻是斷章取義。人大《決定》是指「在

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立法會才可實

行普選。這裡的「可」與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的「可」

在定義上有明顯不同，前者是沒有「預設」條件，後者

卻是有條件，就是先完成2017年特首普選才可處理。鄭

宇碩曲解人大《決定》，不但是錯誤的，更沒有絲毫學者

求真求實精神，令人不齒。

治學者，操守為先，心術為上。如果操守不端，心術不

正，這樣的人還有什麼資格戴上學者的光環？鄭宇碩在

95年就因為著作及論文涉嫌抄襲，被城大批評他採用他

人材料而沒有足夠註明出處，是學術界不可接受，罰他降

職，罷免其院長職位，令他飽受同僚白眼。現在他擔任

「真普聯」召集人一邊說要與中央溝通，一邊出席「反共」

遊行；對於《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肆意扭曲，請問他

還有沒有學者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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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阻撓新界東北

發展計劃，反對派繼續針對主責的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窮追猛打狙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今日會

在立法會大會復會的首次會議上，提出引用特權法

調查陳茂波的農地事件的議員動議。不過，有關建

議不獲建制派支持，估計動議會被否決。

郭家麒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周五會議上提出引

用特權法調查陳茂波，最終被內會以26票贊成，37

票反對否決，惟郭家麒仍不死心，於今日立法會再

提出辯論是否運用特權法調查事件。郭家麒昨日在

接受電台訪問時聲稱，議員有責任「弄清真相」，

但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在同一節目上批

評，反對派在沒有新證據的情況下，繼續將事件發

酵的做法並不合適。預料在分組點票下，郭家麒的

動議會被否決。

另外，在上屆立法會選舉敗於陳茂波之手的前會

計界立法會議員譚香文，昨日以「人民力量」執委

的身份發起所謂「倒波大行動」，稱陳茂波及其太

太擁有的國萬實業，在「休眠期」仍繼續收取有關

農地的租金，及《壹週刊》早前報道稱陳茂波及其

家族擁有的達崇有限公司在「休眠期」仍出任3間

活躍公司的董事，均涉嫌違反《公司條例》，故再

次向警方舉報。

反對派民望插水 鐵頭仁見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不斷

鼓吹違法的「佔領中環」行動，引起社會各界
不滿及批評。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
的最新民調顯示，多名知名度較高的反對派議
員的支持度評分均大幅下跌，其中民主黨前主
席、議員何俊仁的跌幅最大，最新評分為43.8
分，較今年7月調查大跌6.1分，更為其個人上
榜以來的新低。
是次調查首階段於9月21日至24日進行，共

訪問1,001名市民，要求他們在未經提示下提
名「十大議員」，得出最為受訪者熟悉的12名
立法會議員，並於9月27日至10月3日進行第
二階段調查，訪問1,001人，以0分代表絕對
不支持，100分代表絕對支持，要求他們為12
名「入選」的議員進行個別評分。

「十大」排第七 僅勝三丑

第二階段調查發現，多名反對派議員的評分
均較今年7月進行的調查下跌，其中以何俊仁
跌幅最大，評分僅高於「人民力量」議員陳偉
業、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及前「人民力量」議員

黃毓民，在「十大議員」中排名跌至第七，同
黨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的評分也下跌了3.4分
至48.9分，排名第六。

李卓人劉慧卿評分齊跌

同時，工黨主席李卓人最新得分為49.8分，
較前跌1.8分，排第五。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最
新得分亦跌1.2分至53.1分，排第四。陳偉業、
梁國雄和黃毓民則也分別跌0.7分、5.4分和6.1
分，最新得分為37.8分、33.7分和32.9分，排第
八、第九及第十，繼續包辦尾三名。
調查又發現，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評分仍然

在「十大議員」中居首，有57.7分，但就較前
跌1.9分，緊隨其後的是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得分維持56.4分，自由黨黨魁田北俊得
53.1分排第三。
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稱，躋身「十大議員」

的先決條件是巿民的熟悉程度，然後再按支持
度排名，餘下的60名議員支持度可以很高或很
低，但由於並非巿民最熟悉的議員，故不在榜
內。

特首履諾強化地區
首研民政專員升呢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其競選政綱
中，提出要強化地方行政，賦

予民政專員更大的權力，統籌協調部
分政府部門在地區的工作和服務。特
區政府昨日公布即將於10月28日至11
月21日舉行的新一屆地方行政高峰
會，將以梁振英政綱的內容為主題，
討論如何提升區議會和民政事務專員
的角色。

高官將赴4論壇專題探討
與過往僅一場「全體論壇」不同，今

屆的地方行政高峰會將有4場專題論
壇，讓與會者有更充足的時間發表意
見，及與專責的高層政府官員深入討論
相關課題，以進一步提升地方行政。4
場專題論壇將分別圍繞「社區活力及關
愛，和地區文化體育」、「交通運輸、
城市規劃和公營房屋發展」、「環境衛

生和街道管理」以及「大廈管理及維
修」。各相關政策局的局長、常任秘書
長和部門首長將會出席專題論壇。
隨後，18區區議會正副主席將代表

區議會，於下月21日向行政長官匯報
論壇所討論的重點和成果，及和行政
長官就有關議題作直接交流。
消息人士透露，今屆是首次專題去

討論民政專員的定位，也就是「權力
不足」的問題：過去，民政專員曾有
「地區特首」之稱，更不要說回歸

前的政務專員擁有更大的地方行政和
財政權力，「現在民政專員遇到跨部
門問題時，便要向上級要求民政事務
總署的署長、副署長去處理，但一去
到其他政策局，亦沒有足夠的職級去
處理」。

「缺權」難解跨部門問題

他直言，在現時社會對政府的高
要求下，民政專員的職權明顯有所
不足。雖然在官方介紹上，民政專
員是地區層面的政府代表，但職級
上只有首長級薪級第二點（D2），一
旦遇到涉及跨部門的問題，其職級
就很難去處理，往往需要靠官員之
間的個人人情，才能解決這些問
題。
消息人士認為，另一問題是目前專

員的支援亦較過去弱：以前的專員會
有2個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協助處理問
題，但現時絕大部分地區的專員都只
有1個助理專員，只有離島、元朗及北
區在較早時間增加到2位助理專員，
「這亦是需要拿出來討論，如何加強民
政專員的支援問題」。

陳學鋒料對地區幫助大
中西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認同，民政專員在地
區上的角色非常吃重，特別是在突發
事件上應發揮重要的協調角色，如早
前發生的 房火災，專員便可以負起
處理事件和善後等方面的工作，相信
是次高峰會研究提升專員的角色，將
會對地區行政有很大幫助。
除了民政專員的角色問題，區議會

和區議員的角色亦有待進一步提升其
職能和支援。他直指，目前區議員的
支援不足，在為地區街坊服務時往往
會遇上如資源不足等問題，當局在是
次高峰會應研究如何進一步增加對區
議員在服務市民上的資源和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地方行政一直是特區政府施政中的

重要一環，但區議會和民政事務專員一直受到職權限制，未能進一

步在地方行政中發揮更多的角色。將於本月到下月期間舉行的新一

屆地方行政高峰會，將以「提升區議會和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為

主題。據了解，這是首次在高峰會中正式討論民政專員（DO）的角

色。「現時專員的職級和支援，在處理涉及跨部門的問題時面對很

大困難，因此當局有意在今屆高峰會上首次提出來討論，考慮一些

改進的方法，亦是首次開宗明義地要討論這個角色和定位問題。」

■梁振英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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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去年巡視西

區無障礙通道

設施。

資料圖片


